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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作为典型的公共政

策，在城市交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

下，应重新定位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在法制

框架下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如何规制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并使其科学化、合法化，成为

当今中国城市交通规划管理面临的重大课

题。深圳市制定和实施了若干小汽车交通需

求管理政策，完善相关政策的法制保障成为

政策实施的关键问题。

11 深圳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与深圳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实施

11..11 总体情况总体情况

近年来深圳市机动车增长迅猛，交通拥

堵、交通污染等问题日趋严峻。截至 2014

年 12 月，深圳市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314 万

辆，每千米道路机动车约 500辆，车辆密度

全国第一；伴随机动车的持续快速增长，交

张晓春 1，邵 源 1，宋家骅 1，吕国林 1，陈 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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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圳市制定和实施了若干小汽车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完善相关政策的法制保障成为政策实施

的关键问题。首先结合深圳市交通需求管理实践经验，梳理小汽车增量调控、停车收费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情况。指出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经济杠杆存在法理争议、行政手段法律依据

不足和程序合法性存疑等法治障碍。进而提出在国家层面构建交通管理法治体系、在地方层面完善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出台程序等完善路径。

关键词：交通政策；交通需求管理；法治；拥挤收费；停车调节费；限购

Legal Implications of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Policy in Shenzhen

Zhang Xiaochun1, Shao Yuan1, Song Jiahua1, Lyu Guolin1, Chen Wei2

(1.Shenzhen Urban Transport Planning Center 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34, China；2.Shen-

zhen Key Laboratory of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Traffic Engineering, Shenzhen Guangdong 518034, China)

Abstract: To control and manage the demand for vehicle ownership, several policie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issued in Shenzhen. The key to successfully implement these policies comes from leg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Shenzhe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on controlling vehicle ownership increase and parking charg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obstacles to the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reside in the legal arguments in using the economic de-

velopment as leverage, inadequate legal basis for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validity of procedures, and etc.

Targeting tho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s improv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de-

veloping the law governing schemes for travel management at a national level,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

tions, and standardizing policy-making procedures for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at a local level.

Keywords: transportation policy;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rule of law; congestion pricing; parking ad-

justment fee; car purchase restriction

收稿日期：2015-03-17

作者简介：张晓春(1973— )，男，安徽阜阳人，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综合交通规划。E-mail: zxc@sutpc.com

深圳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法治思考深圳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法治思考

文章编号：1672-5328（2015）04-0001-07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15.0401

01



本刊特稿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3
N

o.4
July

2015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五五
年年

第第
十十
三三
卷卷

第第
四四
期期

通拥堵时长不断上升，交通拥堵区域不断扩

大[1]。据深圳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系统监测，

中心城区晚高峰拥堵时长从 2012 年 38 min

上升至2014年55 min。这也对大气环境构成

了严重污染，据测算，机动车尾气排放占深

圳市PM2.5本地排放源的41%，成为主要大

气污染源[2]。

2012年以来，深圳市依据《深圳市城市

交通白皮书》 [3]部署相关交通政策，在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坚持利用设施供应、

经济杠杆、行政管理和宣传倡导等综合手

段，加强对机动车使用的引导与控制，对小

汽车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进行广泛探索与实

践。目前，进入操作层面的政策措施主要包

括以下2项。

1）小客车增量调控政策。2014年12月

30 日，深圳市宣布实施小客车增量调控政

策，成为全国第 8个小汽车限购城市，暂定

每年新增小汽车指标为 10万辆。同日，实

施外地车限行政策，在罗湖、福田、南山、

盐田四区(部分连接口岸道路除外)工作日高

峰时段禁止非本市核发号牌载客汽车通行。

2）停车收费政策。涵盖路内临时停车

位使用费(对使用路内临时停车位的车辆征

收行政性收费)和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在

现有路外停车收费的基础上由政府对使用路

外停车场的车辆额外征收的行政性收费)两

项[4]。目前，前者已落实，后者暂未推行。

11..22 小客车增量调控政策的实施小客车增量调控政策的实施

为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调控小汽车合理有序增长，根据国务院《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圳经济特区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市政府治

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

决议》，深圳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

调控管理的通告》，决定从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时起对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小汽车实行

增量调控和指标管理。深圳市本次小汽车增

量调控管理的调控范围是国家机动车类型分

类规定所列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小汽车增

量指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摇

号或竞价方式取得，指标额度每年视道路交

通运行、大气环境保护和小汽车需求状况适

时调整。

11..33 停车收费政策调整及实施停车收费政策调整及实施

深圳市探索并实践了“政策制订—完善

立法—落实机构—实施完善”的一整套停车

收费政策调整实施方法和途径，从政策制订

到实施全面践行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1）政策制订(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深

圳市停车收费政策制订过程中，全过程、分

阶段开展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通过媒体访

谈、网络互动、报纸专栏、专家咨询会等形

式开展了广泛宣传，多次征求政府相关管理

部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等社会

贤达人士以及普通市民的意见，提高社会公

众参与度。同时，依照《广东省重大行政决

策听证规定》要求，分别就路内、路外停车

收费调整共召开三次听证会议，吸纳社会各

界的有益建议。

2） 完善立法(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结合停车收费政策的制

订，修订了《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明确了对路内临时停车实施收费

管理以及征收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的法律

依据；修订了《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中的违停处罚条款，提

高交通繁忙路段的违法成本，避免下阶段停

车成本提高后出现合法停车成本高于违法停

车成本的现象，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违法停车

行为；制订了《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

管理办法》 (2014年 5月 1日颁布实施)，规

范路内临时停车的规划、建设、收费和管

理。政策制订过程中开展风险评估，对可能

遇到的政府、市民、停车场管理者等方面的

风险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并报市维护稳定及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路内临

时停车位使用费和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

收费方案经市政府同意后，上报省政府立

项，经省法制办公室、省发展改革委、省财

政厅等部门联合审查后，省政府批准了深圳

市路内临时停车位使用费的行政性收费立项

申请。

3）落实机构。按照实施行政性收费的

要求成立深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该

机构除承担路内临时停车收费管理的工作

外，还受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委托，协

助实施与道路停车管理相关的行政处罚工

作，并承担其他利用经济杠杆调控城市交通

环境的工作 (包括征收路外停车场停车调

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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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完善。针对路内临时停车实施

收费管理，跟踪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在实施

过程中持续完善收费政策及实施方案。2014

年 7月 1日，路内临时停车收费管理在福田

中心区南片区、南山中心区、竹子林片区、

田贝片区 4个片区试点实施；根据试点评估

效果进行优化调整后，2015年 1月 1日在原

特区范围内(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

田区)正式实施，并计划逐步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实施。

22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法治问题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法治问题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美国、日本、欧

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通法律体系较为完

备，立法早、立法全面是其共同特点，也是

其成功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根本保证[5]。

中国的交通法规体系则存在立法不完备、配

套不完善等弊端，存在不少法律空白，同时

对已有法律或法律已规定的事项缺乏配套法

规。有些政策的实施虽然有配套法规，但不

够完备，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

例如，小汽车需求管理政策一般在车辆

的生产登记、使用、淘汰等环节发挥作用

(见图 1)。在这些环节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制

保障是中国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有效实施

的根本保证。以深圳市为例，在上述环节中

落实交通需求管理政策面临的法制不完善问

题主要可归纳为经济杠杆存在法理争议、行

政手段法律依据不足和程序合法性存疑等

问题。

22..11 经济杠杆经济杠杆：：对交通稀缺资源进行收对交通稀缺资源进行收

费调节的法理争议费调节的法理争议

1）停车收费：价格行政管制制约市场

化发展。

对停车收费的价格管制是中国城市停车

供需关系失衡的内在原因之一。在国家层

面，《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计价格[2000]933

号)要求：“非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机动车停

放服务(商场、娱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

楼等建筑物的配套停车场等停放服务)收

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

格[2014]2755号)进一步要求“放开住宅小区

停车服务价格”。但在地方层面，经营性的

停车服务价格仍较多采取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采取市场调节价的比例较少。此外，

生产

销售、注册登记

静态停车

动态行驶

二手市场

报废淘汰 加快车辆更新

改变行为

道路收费

道路限行

停车管理

停车收费

停车供应

价格调节

资格限制

额度限制

非市场分配：政策性摇号(北京)

市场分配：竞争性拍卖(新加坡、上海)

复合型分配：摇号+拍卖(深圳、广州、杭州)

停车自备车位制度(日本)

提高车辆环保等准入门槛

车辆分类管理(新加坡OPC)

车辆购买和注册税费(香港、新加坡)

合理供应停车位数量

优化停车收费结构

优化停车收费标准

严格的停车管理

本地车辆特定时段或区域限行

异地车辆限行管理

道路拥挤收费(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

错时上下班、HOV车道等

加快黄标车更新淘汰

限时、有偿车辆额度更新或淘汰

图1 小汽车交通需求管理各环节与典型措施

Fig.1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typical measures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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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停车收费定价一般都纳入地方政府定

价目录，并作为CPI计算的子项，部分城市

纳入了价格听证目录。这种行政性最高限价

的定价方式，尤其是商业、办公、住宅类项

目较多实行政府指导价，限制了企业市场化

自主定价的弹性空间。停车收费听证这类相

对复杂的定价与调价模式也使得定价更新滞

后，难以快速反映成本效益及供需关系的

变化。

2）路外停车场调节费：行政事业性收

费事权限制。

征收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政策实质也

是一种特殊的拥挤收费，是以新增行政性收

费的方式调整停车收费标准，从而更有效地

调控交通需求，使收费流向更合理。该政策

作为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政策措施，是深圳市

依法使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先行先试的重要实

践，《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 (特区立法)为其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

据。深圳市就停车调节费征收方案先后召开

了两次听证会，除市民对政策本身存在部分

不同意见外，主要法制障碍在于国家有关部

门的文件未将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列入国

家、省两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

虽然在目前的法律和行政审批框架下路

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政策尚未能实施，但其

中有一些新的经验和启示值得其他城市借

鉴。深圳市停车收费政策建立了公共政策从

制订到实施一整套的路径和方法，政策研究

更加注重全过程设计和公众参与，研究内容

不局限于政策措施本身，还包括立法完善、

行政审批、机构落实、宣传策略、风险评

估、实施机制等方面。此外，该政策提出同

步建立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的交通联动调

节机制，可有效减少政策更新调整的行政成

本；建立实施评估和优化完善机制，跟踪评

估停车收费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根据实施效

果持续优化完善。

3） 拥挤收费：与现行国家政策不符、

收费依据不足。

在各项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中，交通拥挤

收费政策较能体现小汽车用者自付的原则。

目前，中国城市推行交通拥堵收费尚缺乏相

应的法律依据，且收费存在与国家现行政策

相违背的疑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向

机动车辆乱收费和整顿道路站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办发[2002]31号)中提出“严格对

涉及机动车辆收费的审批和管理”，“除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明文规定外，任何地方、部门

和单位均不得再出台新的涉及机动车辆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集资和政府性基金项

目”。200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8号)汽车产业发展

政策》第六十三条中明确“国家统一制定和

公布针对汽车的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规范汽车注册登

记环节和使用过程中的政府各项收费。各地

在小汽车购买、登记和使用环节，不得新增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和金额，

如确需新增，应依据法律、法规或国务院批

准的文件按程序报批。除国家规定的收费项

目外，任何单位不得对小汽车消费者强制收

取任何非经营服务性费用。对违反规定强制

收取的，小汽车消费者有权举报并拒绝交

纳。”此外，拥挤收费同样存在未列入国

家、省两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实施

难点。

综上，地方政府推行交通拥挤收费政策

存在一定法制障碍。交通拥挤收费在技术层

面无疑是一项合理的收费款项，但在法理依

据上要更有说服力，需要开展相关修法工作

并报国家、省相关部门审批。

4）车辆登记税、环境税：税制改革程

序烦琐。

从国际经验看，通过税收提高车辆购买

和使用成本也是利用经济杠杆进行需求调控

的可行手段之一。例如：新加坡 1975年开

始征收额外注册税、关税、路税并实行区域

通行证制度；香港 1983年开始征收小汽车

首次登记税和车辆牌照费；英国自 2008年

起根据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污染轻重级别征收

机动车环境税，同时针对进入伦敦市区的大

排量和重污染的车辆征收额外的机动车环境

税。从中国的法制环境来看，税收征管要求

具有稳定性，必须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开征，

程序相对烦琐。地方政府通过税收途径实现

交通需求管理的路径基本无法实现。

5）交通排放管理等新手段：地方立法

权受限。

深圳市近年也开始研究制定按传统燃油

车排气量征收排污费的可行性，正逐步将公

共汽车、出租汽车及私人小汽车等移动排放

源纳入深圳市碳交易体系。机动车纳入碳排

放权交易体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在法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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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方面还存在很多空白。深圳市正积极研

究利用地方人大的立法权限，对碳交易机制

结合国家行政法规进行地方立法，以使交通

碳交易有法可依。但中国多数城市无地方立

法权，城市交通政策制定面临诸多立法瓶

颈，相关政策落实更加困难。

22..22 行政手段行政手段：：限制性政策的合法性争议限制性政策的合法性争议

1）限购：立法先行、依据充分。

深圳市出台该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国

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根据城市

发展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特大城

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以及《深圳经

济特区道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市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交通拥堵治理

措施： (一)实行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

(二)实施交通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深圳市小

汽车限购政策出台后，争议集中在限购的合

法性。一种主要观点是决策未综合权衡其他

合理调控城市机动车规模的方式，涉嫌违反

行政法必要性原则；另一种主要观点是应经

公开听证方式听取公众意见方能出台。

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涉及广、影响大，

若提前向社会公开，极可能引发小汽车集中

抢购，既会造成车辆剧增、交通拥堵恶化，

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现象。深圳市政府在

慎重研究各类需求管理政策效果及实施影响

的基础上，经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同意，

决定迅速实施增量调控的措施，目的是尽量

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深圳市具有地方立法

权，可以在相应政策出台前进行一定的法律

法规准备。中国其他城市在地方性法律法规

政策制定上仍难以突破创新。为保障政策措

施依法推行，应超前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

法规，在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对地方政府

放权松绑，使政策制定更具合法性。

2）限行：对车辆财产权的限制存争议。

中国实行常态化尾号限行的城市包括北

京、杭州、成都、天津、南昌等城市，深圳

市也在华强北、东门等局部地区对社会车辆

进行限行管制。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

京市政府实施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一系列

管制措施，实现了道路畅通和空气清洁，此

后有建议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6]。

2014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

治”一节中第 45条规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定限

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

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从法律角度来

看，这是一条授权性规范，即授权省级政府

根据需要制定机动车限行措施，具体包括机

动车类型的限行、区域限行和时间限行。如

通过实施，这一条款将成为机动车限行常态

化的法理依据。

目前，争议的焦点在于限行是否构成对

私有财产使用的不正当限制。对财产权的限

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财产权的社会义

务，二是征收。有些时候国家不取得财产的

所有权，但实际上却可能出现类似征收的效

果。征收必须有补偿，而财产权承担社会义

务无须补偿。私人小汽车这一财产的使用有

着比较强的社会关联性。一般认为，按尾号

每周行驶一天属于可期待人民承受的财产权

限制，属于财产社会义务的范围；而有观点

认为，单双号限行不再是可期待人民承受的

一般性财产负担，而构成了征收。构成征收

则须按征收的法理处理，应有相应的补偿

机制[7]。

22..33 政策出台过程政策出台过程：：公众参与及程序合公众参与及程序合

法性尚需完善法性尚需完善

依法行政不仅要合法行政、合理行政，

还要遵循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

责权一致等原则。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须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交通需求管

理政策一般涉及广、影响大，如小汽车增量

调控就是一项高度敏感的举措，涉及社会稳

定。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出台过程中如何组织

公众参与、采用何种程序还需不断探索完善。

33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法治发展方向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法治发展方向

33..11 逐步放权逐步放权，，国家层面推动法治体系国家层面推动法治体系

完善完善

1）国家法律层面确立城市交通需求管

理合法地位。

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应

将交通需求管理提高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高度，通过立法明确相关措施的合法性。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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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机动车购买登记环节，明确城市进

行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的合法性；从环境

管理入手，推动机动车环境税费改革，研究

按照机动车污染排放量缴纳相应税费以及合

理开征机动车环境税等；在车辆使用环节，

研究将经济杠杆调节费用项目纳入行政事业

性收费目录。

2）给予更多城市地方立法权。

近年中国城市发展迅速，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不均衡，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制定尤其需

因地制宜，完全统一的法律难以兼顾不同地

方的需求。目前城市获得地方立法权的需求

强烈，全国设区的市共284个，只有49个享

有地方立法权。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明确地方立

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

权。设区的市全部赋予地方立法权更有利于

公民直接参与立法，也为不同城市根据自身

城市交通特点规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提供必

要的法治保障。

3）保障政策公平性，建立必要的补偿

机制。

部分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客观上可能构成

了对私有财产使用的限制，应研究建立必要

的补偿机制。例如配套单双号限行政策，应

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建立补偿机制：一是对于

已经处于限行区的机动车主实行车船税和车

险费用的减免或补贴；二是对于即将实施限

行城市的机动车主根据限行要求，只收取出

行期的费用；三是建立限行治污补偿专项

基金。

33..22 立法先行立法先行，，因地制宜规制交通需求因地制宜规制交通需求

管理政策管理政策

1）有法可依，完善地方性法律法规体系。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政府部门需要

建立明确的权力清单。对私权力来说，法无

禁止即可为；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不可

为。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同

样应在法律授权的框架下推进。因此，各城

市应结合自身交通特点，在相应政策出台前

做一定的法律法规准备。例如，在充分研究

的基础上，对各类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内容

与适用条件提出必要约束，为地方进一步采

取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特定时段(区域)

交通限行、征收停车调节费、鼓励多人共

乘、提高道路使用成本等措施提供法理依

据。此外，地方立法也可为交通管理执法权

外派等管理手段提供法理依据。

2）综合施策，精细化设计交通需求管

理政策。

深圳、北京、广州等城市现行的增量调

控措施仅延缓了小汽车增长速度，牌照指标

尚未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机动车总量并未

停止增长，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问题。在增量控制、存量基数大的现实情况

下可能引致存量车辆的高强度使用。在对存

量车辆交通需求调控方面，经济杠杆仍然具

有不可替代的资源配置优势。

在已实施限购的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

策的制定还应综合考虑车辆拥有和使用的综

合管理，实现全成本的需求管理。一是对既

有行政手段不断完善，如结合交通承载能力

和交通运行指数，逐步形成合理的年度车辆

投放额度管理机制、按车辆排放细分的分类

投放额度制度以及有使用限期的车辆牌照管

理制度等。二是系统研究和推行经济调控手

段，在车辆的停放、使用、淘汰环节采取合

理的经济调控措施。

3）市场调节，完善市场化停车价格形

成机制。

以市场化定价为导向，扩大市场调节停

车收费的弹性空间。逐步放宽政府物价管理

对停车收费价格的管制，在地方定价目录、

价格听证目录中去除停车收费项目。适当放

宽商业办公类经营性停车收费中政府指导价

的上限要求，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

综合考虑经营成本效益、交通需求管

理、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要求，引导建立分

区、分类、分时的差别化停车收费结构，实

行从中心区向外围由高到低、路内高于路

外、商业办公高于居住、高峰期高于平峰期

的级差价格。路内停车收费应反映占用道路

资源等综合成本，采取停放时间越长、单位

时段收费越高的累进计费方式。实行政府定

价或指导价的停车收费应建立动态调节与定

期更新机制，将收费价格与道路运行水平、

停车设施使用、公共交通服务、空气环境质

量等挂钩。

33..33 公开公正公开公正，，政策出台符合必要程序政策出台符合必要程序

规定规定

遵循客观规律、树立政务诚信是未来交

通需求管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必然方向，因

此，对重大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出台程序应进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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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约束。各地应通过地方立法，规定车辆限

购、交通拥挤收费等重大交通需求管理政策

的出台程序，特别是对公众参与内容、参与

方式等提出明确具体的程序性规定 [8]。例

如，在地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规定限

牌政策的决策过程、提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的时间、公示期间冻结新车上牌的配套措施

等，避免政策面临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

44 结语结语

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包含两重意

义：一是所施行的法律是经过良好编制的，

二是已施行的法律是得到普遍服从的。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迈向法治化是一个多方博弈的

复杂过程，需要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的有序推

进，也需要市民法治意识、公众参与意识的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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